
重犯性罪行
高風險人士的
更生之旅

同行邁步：

唐可怡女士、張鴻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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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評估與治療組（ETU）的高風險群組的特徵
為有效幫助干犯性罪行的在囚人士，實證為本的心理治療是不可或缺的。大量綜合研究顯示，以

風險-需要-反應（RNR）原則為基礎的社會心理治療，能顯著有效減少性罪行重犯率（Hanson, 

et.al, 2009; Mackenzie, 2006; Schmucker & Lôsel, 2015），實在令人鼓舞。

然而，因為高風險群組可能對社會構成嚴重威脅，他們往往更備受重視。根據 Hanson 及其同事

（2016）的研究，性罪犯的風險等級可以分為五個標準化風險類別，由最低的I級到最高IVb級。

屬較高風險群組的IVa級及IVb級的人士的重犯風險，分別是第III級組別的兩倍及四倍（Brankley 

等，2017）。

較高重犯風險的人士通常有更多的治療需要，因此在ETU參加高密度治療的人士多數屬於第IVa和 

IVb級。以2009年至2019年期間計算，屬於較高風險群組的人士佔了整體ETU參加的人數的

60%。在此段期間內參加者的再犯風險的整體分佈如下：

從監獄到社區的風險管理
針對干犯性罪行的動態風險因素的心理治療固然重要，另一方面，從Hanson及其同事（2014）

的一項橫跨多國的大型研究中可見，高風險群組的性罪行重犯率會隨著時間有所轉變。事實上，

高風險群組於獲釋重回社區後的5年內如沒有干犯任何罪行，他們重犯的機會率已降低一半以

上；他們若保持10年在社區沒有違法行為，重犯率就會進一步減少近一半。由此可見，犯罪紀錄

是預測重犯率其中一個有效的因素，但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此外，無論以獲釋年齡、治療參與

度、獲釋年份或受害者類型區分的組別，他們的相對重犯風險比率亦有類似的隨著時間下降的情

況。因此，長遠以言，高重犯風險群組的再犯率是有可能遞減的。有效的風險管理策略不但在於

在囚期間的心理治療，他們獲釋後最初數年的更生服務，對幫助他們中止重犯性罪行亦起著關鍵

的作用。從以上令人鼓舞的數據可見，針對高風險群組的治療及風險管理策略的重點，在於整全

的貫穿式更生服務，包括在囚時的心理評估及治療，以至獲釋重回社區後的持續關顧。

針對干犯性罪行人士的心理治療的組織原則
近數十年來針對干犯性罪行人士的心理治療，有令人振奮的發展。多年來臨床心理學家根據風險

-需要-反應（RNR）原則設計出最有效的治療方案，這亦是今在減係低重犯的治療上最具實證基

礎的理論（Andrews & Bonta, 2013）。正向人生模型（GLM）亦因為非以問題主導而逐漸廣受歡

迎（Ward & Mann, 2004）。最近，Carter and Mann (2016)進一步提出綜合轉變模型，綜合了風

險-需要-反應（RNR）原則和正向人生模型(GLM)，勾勒出六項組織原則，為落實治療計劃提供指

引。下文以兩位被評估為極高重犯風險的ETU心理治療計劃參加者：Ben 和 Jerry 的更生歷程來闡

釋組織原則，以及討論實際操作上的考慮。為保障當事人的私隱，文中的名字皆為化名，個人資

料亦已作出修改。

針對干犯性罪行的在囚人士的更生服務，對維護社會安全是

十分重要的。懲教署設立心理評估及治療組（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Unit），旨在為干犯性罪行的在囚人士，提供以科

學實證為本的心理評估和治療，是東亞地區首個針對干犯性

罪行人士而設的住院式治療中心。

ETU在過去20年一直緊貼心理治療的科學研究，以風險-需要

-反應（Risk-Need-Responsivity）原則為基礎，不斷更新改

善心理治療計劃，例如由預防復發模型和認知行為療法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Therapy)，到結合以強項為本的正

向人生模型 (Good Lives Model)；由院所為本的治療計劃，

發展到採用治療社群的模式；由個別治療擴展到以小組形式

進行。

再犯風險分佈
I級 ：極低風險

II級 ：低於一般風險
III級 ：一般風險
IVa 級 ：高於一般風險
IVb級 ：遠高於一般風險
沒有資料及不適用

I級 0.75%

II級 9.2%

III級 23%
IVa 級 44.1%

IVb級 15.1%

沒有資料及不適用  7.9%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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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犯罪
Desistance from offending

風險
Risk

反應
Responsivity

個案背景 1: Ben
Ben（化名）從小就被診斷出患有多種精神問題，包括
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品行障礙和對立性反抗
症。他的智力亦被評估為臨界智能。其精神狀況和行
為問題使他的童年成長甚為艱難，和家人的關係亦很
緊張。他在學校被同儕欺凌，學業成績亦一直欠佳，
完成九年強制教育後便輟學從事外賣工作，唯表現亦
不理想。他自15歲起便因性罪行而多次入獄，初期干
犯的罪行相對較輕微，例如偷窺裙底，但後來日趨嚴
重，例如出現跟踪之類的行為。他從未成功完成社區
監管，曾出獄後最短五天便重犯。他在衝動、孤獨、
缺乏親密感，和以性減壓方面的問題皆是構成他高重
犯風險和治療需要的重要因素。

個案背景 2: Jerry

Je r r y（化名）是家中
長子，父母後來離異

。他無心向

學，並在少年時期交上
壞朋友，完成中學後投

身社會工

作。他在朋輩影響下，
少年時已開始服用違禁

藥物咳藥

水。投身社會後曾遭公
司解僱，在挫敗的感覺

籠罩下亦

開始吸食冰毒（安非他
命）。在叔父和當時的

女朋友的

支持下，他成為推銷員
，逐步踏上事業頂峰，

擁有可觀

的收入。然而，他毒癮
復發，再次吸食安非他

命，並開

始盜竊，以及偷拍裙底
。經歷無數次監禁，他

整個人生

變得支離破碎，最終亦
結束了12年的愛情。J

erry本身是

個善於交際的人，但由
於過去十多年不斷進出

監獄，無

法建立及維持有意義及
彼此信任的關係。他將

自己所有

問題和犯罪行為純粹歸
咎於毒癮，而在更生路

上的屢試

屢敗，令他沮喪萬分。

個
案
研
究

生理方面
BIOLOGICAL

社會方面
SOCIAL

心理方面
PSYCHOLOGICAL

綜合轉變模型
Integrated Model of Change
(Carter & Man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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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組織原則是風險原則，
它是風險-需要-反應（RNR）

原則中的第

一個R，即心理治療的劑量應
與重犯風險成正比例，因此

重犯風險越

高，治療密度亦應相應提高。

和其他在囚人士一樣，干犯了
性罪行的Ben和Jerry也參加了

ETU的啟導

課程以進行全面的心理評估。
參考Static-99R和Stable-200

7等常用的風

險評估工具，結果顯示他們日
後重犯性罪行的風險非常高。

一般情況

下，他們會獲編配到高度密
集治療計劃（HIP）以接受更

密集式的治

療。可惜有時他們的刑期太短
，不足以讓他們完成整個高度

密集治療計

劃。儘管如此，考慮到他們非
常高的重犯風險，我們仍堅持

組織原則一

（即風險原則）的精神，在他
們每次監禁僅餘的刑期中，盡

可能為他們

提供治療。

第二個核心原則是反應原則，它是風險-需要-反應（RNR）原則中的第二個R，強調心理治療要考慮參與者的生理、心理和社會特徵，以設計出易於理解、有效和吸引當事人參與的治療，例如為專注力不足的參與者縮短每節治療的時間。

ETU的系統化治療計劃是以科學實證及認知行為治療為本，並著重技能訓練。對於智力相對較弱的Ben來說，學習和應用認知技巧是一個挑戰。因此，將行為訓練設計成更具體、直接，讓他易於遵循是非常重要。例如，臨床心理學家會向他展示一般女性在街上行走的短片，這對他來說已足以喚起他的衝動，由此與他一起練習應對方法。

認知行為療法（CBT）對Jerry而言則沒有太大困難，他近年更完成了兩次中度密集治療計劃。完成第一次治療獲釋後，他能夠在社會不犯事的情況下待了一段較長的時間。他本身解難能力強（例如，他每次出獄後都能找到新工作），但面對自己的情緒時卻束手無策。當他第二次接受治療計劃時，我們靈活地將計劃的單元的次序修改，以便在治療初段提高他對情緒的認知及了解自己情感上的需要，尤其是他在更生路上的挫敗感。同時，亦引用靜觀練習，希望他能練習把意識專注當下，留意自己當刻的經驗，從而學習調節自己的情緒。幸好他相當接受靜觀練習，並願意花額外時間練習。

組織性原則一： 風險原則

第四個組織原則強調治療計劃應強化針對犯罪成因的心理資源，亦即大多數以減低重犯為目標的治療計劃中最常見的元素。例如，旨在改善情緒管理或提升分析能力的訓練都應該包括在內。通過改善參與者的認知能力及情緒管理，相信治療計劃能達至更佳效果。

心理評估顯示Ben明顯不善處理負面情緒。具體而言，他傾向透過不當的方法尋求性興奮，藉以解悶和減壓。因此，治療的其一重點是協助他學習其他更有效應對負面情緒的方法。由於ETU是一個以治療社群概念運作的住院式治療中心，他能夠於在囚期間練習在治療中學到的新技能，這對專注力和學習能力較弱的他尤為重要。Ben在接受治療期間開始參與運動，並在離所後他仍然繼續，這對他管理壓力和負面情緒大有裨益。

組織性原則四： 心理因素

組織性原則二： 反應性原則

第三至第五項組織原則，是風險-需要-反應（RNR）
原則中的N，即是需要，是指治療計

劃應著重處理在囚人士的犯罪因素。Carter and Man
n (2016)進一步說明，這原則應該從

三方面考慮—生理、心理和社會性。

第三個組織原則關乎處理在囚人士的犯罪因素時，著
重強化生理方面的支援，包括腦神

經認知功能，例如使用藥物治療來控制性慾亢進或異
常性興趣。

Ben由於患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一直有接受
精神科治療，所以在他於ETU接受心

理治療期間，我們亦與精神科醫生透過跨專業合作來
處理他的性心理問題。與Ben探討過

利弊以後，他同意接受針對性慾亢進的精神科治療。
當他在2012年再次入獄時，因其性

暴力升級的情況，所以亦加強了他的精神科治療，至
今他仍接受荷爾蒙治療。

前文提及的靜觀練習，有助減弱大腦中與壓力相關
的神經路徑活動，提升神經認知功

能，遂將這練習加入Jerry的治療中，幫助他應對情緒
和毒癮的問題。這是首次將靜觀練

習加入ETU的預防重犯性罪行的治療計劃當中。鑑於懲
教院所的環境及限制，要每日進行

靜觀練習實在不容易，除了定時在懲教職員看守下
進行靜觀練習外，例如身體掃描練

習，亦將靜觀練習融入他的日常生活中，例如靜觀進
食（Brewer, J., 2017）。由於他願

意嘗試練習，就算在囚期間，他也經驗到如何以不批
判的態度活在當下，覺察到他的情

緒及心癮，以作出合適的回應。

組織性原則三： 生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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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組織原則重點在於通過加強社會資源來處理犯罪因素，並指出治療計劃應協助在囚人士發展正面的社交技能和觀念以改善人際和親密關係。同時亦應該鼓勵他們發展出能延伸至監獄以外的社交網絡。因此，與社區組織建立伙伴合作對在囚人士重投社會是不可或缺的。

由於Ben行事衝動，因此他與家人的關係一直欠佳。除了難以結交朋友外，年少時更遭受欺凌。由於他既孤獨又渴望與人建立關係，亦非常憧憬愛情，所以幫助他發展建立和維持親密關係所需的技巧就非常重要。因此他在治療期間一開始便學習如何建立親密關係，學習溝通技巧和社交禮儀。

Jerry交際能力高，在人前總是表現得開朗樂觀。雖然他常以正面的態度待人接物，但由於他內心其實不太接納自己，他的人際關係一直都流於表面。隨著治療他了解自己多一點，意識到自己的心理狀態，他開始能向人稍為敞開心扉。他亦承認仍然渴望親密關係，對尋找伴侶還抱有希望；在他最後一次獲釋後不久，他真的如願開展了一段愜意的親密關係。

最後的組織原則就是要強化在囚人士離所
後不再犯罪的動機。此原則基於理性行為

理論，該

理論認為某行為（例如中止犯罪行為）背
後的動機取決於三個因素：信念及對後果

的評估、

感知到身邊重要的人的期望、以及自我效
能。例如通過動機式訪談法來增強當事人

轉變的動

力，就是符合這原則的治療元素（Miller
& Rollnick, 2002）。

作為懲教署的臨床心理學家，我們明白在
囚人士重投社會時要改變舊習，並應用治

療期間所

學，是十分困難的，尤其是考慮到Ben與
Jerry複雜的臨床心理問題及較高的重犯

風險。因

此，我們鼓勵他們獲釋後多參與社區的支
援服務。為此懲教署亦安排熟悉他們更生

需求的專

責團隊為他們提供獲釋後的監管和跟進。
我們還與非政府組織和宗教團體建立了緊

密的合作

關係，以支持他們重新融入社會。

Ben和Jerry都參加了一個由非政府機構專
為曾干犯性罪行的更生人士制

訂的師友計劃，透過社工和義工的支持協
助他們更生。由此，Ben逐漸養

成了定期跑步、踏單車和參與教會聚會的
習慣，這都有助他應對壓力。

Jerry重回社區後亦建立了一些較有深度的
友誼。他同樣喜歡踏單車，並

組織了自己的單車隊，經常和一大班志同
道合的朋友聚會，讓他重拾久

違了的滿足感。

他們倆走了很長的一段路，逐步建立起親
社會行為及有意義的生活。他們不僅找回

自我，掌握

自己的生活，而且還能夠與他人分享自己
的故事和更生之旅，以幫助有類似經歷的

人。他們從

來不敢想像自己不再是「受助的在囚人士
」，而是令他們引以為傲的「幫助人的義

工」。 

組織性原則五： 社會因素

組織性原則六： 中止犯罪

結論
在過去十多年進出監獄期間，Ben 與Jerry多次參加心理治療，亦接受了

不少社區支援服務，我們見證著他們的身份由「性罪犯」轉變成為機構

的「義工」，實在殊不簡單。在撰寫本文時，Ben 已經停止干犯性罪行

超過四年，相比起他曾經獲釋後五天便重犯是顯著的成就。他現在與家

人的關係已有所改善，亦能夠維持穩定的工作和人際關係。至於Jerry，

他在獲釋後兩年沒有重犯，可惜及後卻因財產相關的罪行而再次入獄。

他原本已兩年沒有吸食毒品，但在與父親一次的爭執後重拾陋習，以致

他精神狀態不穩而再犯案。他當然懊悔自責，但更重要的是他更理解必

需要學習處理自己的情緒。今次他慶幸沒有干犯任何性罪行，並對自己

繼續有正面的改變仍抱有希望。畢竟，更生之旅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正

如曼德拉所說：「事情在成功之前，看起來總像不太可能」。

高重犯性罪行風險人士的背景各有不同，治療需要亦非常複雜，為他們

提供心理治療從來絕非易事。有時難以想像他們怎樣可以遠離罪行，並

在社會重新適應生活。儘管如此，確實有些曾經被視為高重犯性罪行風

險的更生人士，正在社區中過著守法而滿足的生活。根據過去有關干犯

性罪行人士的研究及臨床經驗，能夠應用上述以實證為本的「綜合轉變

模型」至為重要，以這六個組織原則為基礎，利用跨專業的協作，結合

從監獄開始延續至社區的更生服務，能有效幫助高重犯性罪行風險人士

作出正面的改變。透過適切的治療和支援，每位曾干犯性罪行的人都可

以實踐有意義的改變和過一個正面的人生，實在令人鼓舞。當他們成功

更生，我們亦可以生活在一個更安全和美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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